
全国爱卫办关于开展健康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 
全爱卫办发〔2016〕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爱卫办：  

　　为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及《“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深入推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工

作，为健康中国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基础，按照全国爱卫

会《关于开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开

展建设试点，形成可推广建设模式”的要求，全国爱卫办

决定在全国开展健康城市试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全国试点城市  

　　根据全国爱卫办《关于做好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工

作的通知》（全爱卫办发〔2016〕3号）要求，各省

（区、市）已确定了省级健康城市试点并报送全国爱卫办

备案。在此基础上，经各省（区、市）推荐，全国爱卫办

确定 38个国家卫生城市（区）作为全国健康城市建设首

批试点城市（名单见附件）。  

　　二、试点工作内容  

　　（一）探索可推广的健康城市建设模式。各试点城市

要切实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和《“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按照全国爱卫会《关于开展健康城市

健康村镇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将健康城市建设作为政



府的优先发展战略，建立工作机制，出台政策文件，制定

健康城市发展规划，提出阶段性目标和建设项目，加强健

康“细胞”工程建设，将健康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的全过程，持续改进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健康服务，使

健康城市建设取得实效，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形成

可向全国推广的健康城市建设模式。  

　　（二）开展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各试点城市要先行

先试，发挥基层首创精神，创新工作思路，探索解决健康

问题的新方法、新途径，推动健康城市创新发展。要结合

本地实际，进一步研究充实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健康服

务、健康文化和健康人群等“五大健康”的具体内容，完

善政策措施。要积极探索健康社区、健康村镇、健康单

位、健康家庭等健康“细胞”工程建设以及全民健康管理

工作模式等重点工作内容的落实形式，深入挖掘和总结提

炼好的做法和成功案例，扩展健康城市理论，推广成熟实

践经验。要加强特色建设，因地制宜搞好自选动作，努力

建设贴近需求、富有特色、群众认可的健康城市。  

　　（三）承担全国健康城市试点工作。各试点城市要积

极总结试点工作情况，向全国爱卫办提出意见和建议。同

时，要按照全国爱卫办要求，积极承担健康城市相关调研

评价、政策研究、具体试点项目等工作。  

　　三、有关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试点城市要高度重视试点工

作，建立完善组织机构和工作网络，制定和细化试点工作

方案，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和重点任务，加强督导检查和

绩效考核，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二）建立信息报告和工作交流机制。各试点城市要

加强信息报告工作，及时报告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同时要

定期开展工作总结，研究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工

作意见和建议，并在每年 6月和 12月将试点工作总结通

过省级爱卫办报全国爱卫办汇总。全国爱卫办每年将至少

组织 1-2次试点工作经验交流活动，并通过适当形式，汇

总各试点城市好的做法，在全国进行推广，并开展广泛的

社会宣传。  

　　（三）推进省级试点工作。各省（区、市）爱卫办要

结合本通知要求，进一步推进省级健康城市试点工作。试

点工作情况，每半年要形成总结报告报全国爱卫办。  

　　联系人：全国爱卫办 王璐  

　　联系电话：010-68792663  

　　传真：010-68792516  

　　邮箱：qgawb010@163.com  

 

　　附件：全国健康城市试点市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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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爱卫办  

2016年 11月 1日  

附件 

全国健康城市试点市名单 

 

　　北　京　　　　西城区  

　　天　津　　　　和平区  

　　河　北　　　　迁安市  

　　山　西　　　　侯马市  

　　内蒙古　　　　包头市  

　　辽　宁　　　　大连市  

　　吉　林　　　　长春市  

　　黑龙江　　　　大庆市  

　　上　海　　　　嘉定区  

　　江　苏　　　　苏州市、无锡市、镇江市  

　　浙　江　　　　杭州市、宁波市、桐乡市  

　　安　徽　　　　马鞍山市  

　　福　建　　　　厦门市  

　　江　西　　　　宜春市  

　　山　东　　　　济南市、威海市、烟台市  

　　河　南　　　　郑州市  



　　湖　北　　　　宜昌市  

　　湖　南　　　　资兴市  

　　广　东　　　　珠海市  

　　广　西　　　　南宁市  

　　海　南　　　　琼海市  

　　重　庆　　　　合川区  

　　四　川　　　　成都市、泸州市  

　　贵　州　　　　贵阳市  

　　云　南　　　　玉溪市  

　　西　藏　　　　拉萨市  

　　陕　西　　　　宝鸡市  

　　甘　肃　　　　金昌市  

　　青　海　　　　格尔木市  

　　宁　夏　　　　银川市  

　　新　疆　　　　克拉玛依市  


